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

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日常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生产经营 其他（发生重大债务）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原告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和被告青海香巴林卡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4 日签署《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进行增资 15000 万元，

并约定了投资期限为 9 年，投资期限内原告取得的投资收益应按照年化 1.2％的

投资收益率计算；投资收益收取日为每年 3 月 20 日、9 月 20 日。随后，国家开

发银行青海分行已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决定提前收回投资，并向被告发送了提前

受让全部标的股权的通知，要求被告履行相应的支付义务。 

2024 年 4 月 28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24 年 8 月

30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被告承担包含投资款、投资收

益、违约金在内的相应还款责任。 

目前，该事项原告已与被告达成和解，并签订和解协议，针对和解协议所确

定的债务及协议签订后正常投资收益的收取，被告按照下列约定的时间、金额履

行还款义务。 

（1）被告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前向原告支付 5,000,000.00 元，全部用于扣



划股权转让价款； 

（2）被告于 2025 年 11 月 15 日前向原告支付 40,000,000.00 元，全部用于

扣划股权转让价款； 

（3）被告于 2026 年 11 月 15 日前向原告支付 50,000,000.00 元，全部用于

扣划股权转让价款； 

（4）被告于 2027 年 11 月 15 日前向原告支付 50,000,000.00 元，其中

46,878,059.02 元用于扣划股权转让价款、1,341,136.81 元用于扣划逾期投资收益、

905,138.00 元用于扣划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875,666.17 元用于扣划协议签

订后投资收益； 

（5）被告于 2028 年 11 月 15 日前向原告支付 50,344,078.03 元，其中

2,563,904.12 元用于扣划协议签订后投资收益、1,440,062.30 元用于扣划迟延履

行期间债务利息、46,340,111.61 元用于扣划违约金。 

更多本次诉讼信息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

公告：《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5）；《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重大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此外，香巴林卡的部分房产为上述事项提供担保，详见《对外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补发）》（公告编号：2023-027）；《关于资产受限的公告（补发）》

（公告编号：2023-029）。 

主办券商注意到，该《执行和解协议》相应条款对公司的权利义务影响极大，

签订前应当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公司已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召开董事会，审

议通过该事项后签订了相关协议。经主办券商提示，公司拟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召开股东会审议该事项，详见《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6）。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所有者权益金额为 188,829,451.18 元。前述

执行和解协议各期需履行的总金额为 195,344,078.03 元。已超过公司 2023 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七

条规定，挂牌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全国股转公司终止其股票挂牌： 

（三）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 

...... 

（九）存在会计准则规定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事项，被主办券商出具不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专项意见，且三个月后主办券商经核查出具专项意见，认为

该情形仍未消除； 

...... 

若公司无法在之后的经营过程中改善经营业绩、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可能

出现持续经营风险，也可能导致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可能导致

触发强制终止挂牌的情形。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将继续督导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并关注和解协议签订及执行情况。 

主办券商亦将持续关注公司的业务和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光大证券  

2024 年 1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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